
土 地 出 租 合 同
 
甲方：巴林右旗达林台草原灌区管护中心
乙方: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办法》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根据赤峰市巴林右旗土地公开租赁招投标最终结果，本着“平等、互利、自愿”的原则，经甲乙双方认可土地出租面积，并达成一致意见，特签订此合同：
一、出租面积
1、 土地出租面积及位置：耕地面积108.54亩，达林台水库管理范围之内。
二、出租金额和期限
1、 中标价：耕地年承包费为人民币 ¥            元，大写：             。
2、 承包期：出租期限3年，具体承包期限自2026年  月  日至2028年12月30日止。
3、 缴费方式：2026年承包费在签订合同之日一次性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，其余年度的承包费在每年1月15日前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。
4、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（开户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巴林右旗支行，账号：15050164754200000186，开户名：巴林右旗达林台草原灌区管护中心）通过转账方式支付承包费。
三、双方责任（权利和义务）
（一）甲方责任（权利和义务）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出租期间如遇项目建设、土地流转等原因甲方需要用地时，甲方只退还所用地面积土地承包费，地上物不予赔偿。
2、 甲方不予出具任何农事范围的证明，甲方对各种补贴补助不承担相应责任。
（二）乙方责任（权利和义务）
1、 乙方对承包地只有使用权，不允许转租，如遇甲方用地，乙方必须无条件配合并自行清理地上附着物。
2、 乙方不得在承包地上及地下取土，乙方不得有私搭乱建等违法行为，不得改变土地用途，乙方只能在承包地上合法种植农作物、经济作物等，不得种植违禁违法作物。
3、乙方自行解决耕地灌溉水源，相关费用及设施、设备乙方自理。
4、乙方在承包期内遵守达林台水库防汛、灌溉、环保、安全生产有关规定。
5、乙方应在2026年  月  日前缴纳承包费，逾期不缴土地承包费视为违约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扣除履约保证金。
四、违约责任
1、乙方私搭乱建和添加的一切设施，合同到期或遇到甲方需要用地时甲方不给予任何补偿。
2、乙方如有违约，甲方扣除履约保证金，情节严重的收回土地使用权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3、乙方如有违规生产，甲方有权解除土地承包合同。
五、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可提起法律诉讼。
此合同一式四份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份，甲方两份，乙方一份。
 
 
甲方：巴林右旗达林台草原灌区管护中心
 
甲方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 
 
2026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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